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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2010 年透過自願性碳定價制度鼓勵企業及早轉型以來，歷經 15 年，從獎勵性誘因逐步邁向

強制性碳費，建構出結合碳費與自願減量專案的碳定價並行架構。隨著 2050 年淨零目標壓力日益升

高，我國亦規劃導入排放交易制度，以強化總量控制與市場效率，推動更具韌性的低碳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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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誘因到責任：臺灣碳定價

制度的發展軌跡與制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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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共同推動《巴黎協

定》氣候治理願景的過程中，

各國逐漸意識到，為確保長期

環境目標得以落實，須透過多

元政策與管理工具，建立有效

誘因以觸發減碳行動。在此背

景下，以市場機制為基礎、

創造減碳誘因的各類碳定價

（Carbon Pricing）措施，已成

為國際社會因應淨零轉型時廣

泛採用的重要工具之一。

根據世界銀行（2025）統

計，目前全球有 24％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受到碳定價機制納

管，為眾多氣候治理工具中覆

蓋範圍最廣者。碳定價制度的

採行國家與地區持續成長，亦

顯示其在政策實務中受到高度

重視。

目前由各國或區域主管

機關設計與運作的碳定價工

具主要可分為三類：總量管

制 排 放 交 易 制 度（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 碳 環

境稅費（Carbon Tax），以及

碳信用機制（Carbon Crediting 

Mechanism）。 其 中，ETS 與

碳環境稅費屬於管制性質的工

具，主要透過直接對列管排放

源施加碳成本，促使其進行減

排；而碳信用機制則屬於獎勵

性措施，針對無法定減量義務

的排放源，若自願投資減量行

動，則可依據減量成果向主管

機關申請具交易價值的碳信用

（即減量額度），作為誘因。

根據 2025 年最新統計，

全球已有 113 項碳定價機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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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包括 37 個 ETS、43 個

碳環境稅費制度，以及 33 個碳

信用機制。綜言之，碳定價工

具的發展已成為全球氣候治理

與企業碳管理的重要核心策略

之一（圖 1）。

⪼Ȯഺ㔧զӷᾷӼŘ

⎔ᢕᷦહъӼಙ

᱿ᱹଭⰉ⭤

臺灣碳定價的推動，最早

可回溯至 2010 年，迄今已有

15 年的歷史，是一個由鼓勵到

管制的發展歷程（圖 2）。

一、制度初期：以獎勵做

為企業自願減量的主

要驅動力

在 2010 年的制度背景下，

當時尚未完成任何溫室氣體管

理法規的制定，在缺乏法源作

為管制基礎的前提下，無法使

用具強制性的工具要求排放源

進行減量。然而，當時國際社

會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必要

性的共識已逐漸成形，可預見

未來將出現各種不同形式的規

範與要求，須及早建構能力以

因應轉型挑戰。

為了提供企業與排放源

導入溫室氣體管理並展開減量

行動的誘因，當時的環境主管

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環保署）參考國際碳信

用機制精神，先以行政規則方

式發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

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

動原則》（以下簡稱《推動

原則》），並據此建立「臺灣

抵換專案」。在該機制下，

只要排放源願意自行投資進行

減量，即可依據其減量成效向

環保署申請認證，轉換為減量

額度（國際上亦稱為碳信用額

度）。此一額度可供企業用於

自願性碳中和，或抵減開發案

環境影響評估所承諾的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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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Bank（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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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IMPLEMENTED INSTRUMENTS 
 強制性工具（稅費與 ETS） 
 自願性工具（碳信用） 
 並行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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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減量責任。

換言之，這些減量額度亦

屬企業資產，具有經濟價值。

當時環保署透過額度核發，一

方面提供排放源提前推動溫室

氣體管理與自願減量的誘因，

另一方面也藉此獎勵早期主動

減量的行動者
1
。

二、關鍵轉折：排除獎勵

適用資格、為強制性

管制做準備

作為本土化溫室氣體管理

的法制依據，我國於 2015 年 7

月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以下簡稱《溫管法》）。

同年，為鼓勵排放源執行自願

減量、並完善我國整體溫室氣

體管理架構，環保署依《溫管

法》授權，將原有《推動原則》

轉化為具法規效力的《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正式建立

臺灣產業抵換專案之制度基礎。

2018 年，《管理辦法》進

行首次修正，新增「微型規模

（micro-scale）抵換專案」制

度。該制度允許申請者免除傳

統「外加性」（additionality）

完整檢驗（即免除投資與技術

障礙等門檻），僅須證明專案

本身具備「法規外加性」（即

未受相關法規要求減量）即可

申請。此舉大幅降低成案門檻，

並擴大潛在參與對象。

然而，同次修正亦作出關

鍵調整：明定自公告一年後，

凡被《溫管法》列為強制排放

申報管制對象者（即年直接排

放量逾 2.5 萬公噸 CO2e 者），

即不再具備申請抵換專案的資

格。此一規定成為我國碳定價

制度的重要轉折點，象徵政策

導向已由早期著重獎勵誘因，

轉向積極導入強制性管理工

具，為未來提升國家減量目標

奠定制度基礎。

三、當前發展：管制性碳

定價工具的導入

而後，我國於 2023 年通

過《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

簡稱《氣候法》），並配合國

際間對提升減量企圖心的呼

籲，設定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

的長期國家目標。對臺灣而言，

淨零排放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

艱鉅任務。為此，《氣候法》

在《溫管法》的基礎上進一步

補強，以碳定價為核心的政策

工具組合，期望透過多元減量

機制發揮整合效應，推動國家

整體減碳進程。

在《氣候法》授權下，

我國自 2025 年 1 月起正式實

施「碳費制度」，規定列管對

象為年直接加間接排放量超過

2.5 萬噸 CO2e 之排放源，其每

年須依據實際排放量與適用費

率，計算應繳碳費總額並完成

繳納。

本質上，碳費屬於強制性

管制的碳定價工具，係透過「多

排多繳」的原則，對高排放者

施加財務壓力，一方面落實環

境成本內部化的精神，另一方

面也促使其及早展開低碳轉

型，以降低長期負擔。整體而

言，隨著強制性碳費制度的正

式上路，我國已在制度上正式

邁入「排碳有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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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制性的碳費制度實

施後，臺灣的碳定價開展成為

結合管制與獎勵的並行架構 

（下頁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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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架構中，碳費制度要

求列管對象依其排放量繳納碳

費，將碳成本直接內化於決策

過程中。根據最新排放盤查資

料統計，約有近 500 個排放事

業（所屬為 252 家企業）納入

碳費列管，覆蓋全國溫室氣體

排放總量約 54％。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碳費

制度以促進減量為核心目的，

突破傳統環境稅費制度減量效

果不明的限制。具體而言，列

管對象可提出「自主減量計

畫」，並承諾於目標年達成指

定減量目標；經環境部審核通

過後，可適用優惠費率繳納碳

費。藉由一般費率與優惠費率

間的價格差異，制度鼓勵企業

評估各種減量投資組合，自主

尋求最佳減碳策略。

另一方面，尚有約 46％的

排放量未納入碳費管制，亦須

透過其他方式建立誘因以驅動

減碳行動。這部分排放源多屬

個別排放量不高、但數量龐大

的對象，如中小企業、住商部

門及交通運輸等。針對此類排

放源，政府提供參與自願減量

專案的獎勵性機制，使其得以

取得減量額度，提升非列管對

象投資減碳的意願與能力。

綜合而言，我國碳定價

制度結合了「棍子」（強制性

碳費）與「蘿蔔」（自願減量

專案）的雙重誘因設計，期透

過制度範疇的互補性，擴大整

體減碳參與與成效。54％的排

放由碳費制度直接施予誘因，

46％則可透過自願機制取得獎

勵，形塑更具包容性與效率的

轉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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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實施的碳費制

度，功能定位上屬於「價格型

工具」（並因搭配自主減量計

畫及指定目標，帶有「排放管

制」屬性），作為國內碳定價

的主要手段之一。為銜接更高

層次的國家減碳目標，並創造

足夠的減量誘因，環境部已著

手規劃試辦先期「總量管制與

排放交易制度」（ETS），與

現行碳費制度形成「雙軌制」

碳定價體系。此機制將透過總

量設定、配額分配及市場交易，

提升整體減碳效率，並逐步與

全球碳市場接軌。

具體而言，環境部已於

2025 年 5 月邀集 17 家溫室氣

體大排放源企業參與規劃，這

些企業多已提出自主減量計

畫，或已加入國際「科學基礎

減量目標倡議」（SBTi）。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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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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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與經濟部、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臺灣碳權交易所等單位

合作，組成「綠色成長聯盟」，

以整合政府與企業力量，協力

推動碳定價制度與國際合作能

力建構，並試行臺灣先期排放

交易制度之設計與實務驗證。

整體而言，ETS 試行的推

動與導入，標誌著我國碳定價

制度邁向更完整與多元的治理

架構，並為 2050 年淨零目標打

造出更具韌性與效率的減碳工

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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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以獎勵為導向的碳

信用制度，到 2025 年起實施

的強制性碳費制度，臺灣碳定

價政策的 15 年歷程，體現了從

「鼓勵先行」邁向「責任內部

化」的制度轉型路徑。我國的

碳費徵收制度，在搭配自主減

量計畫、指定目標及優惠費率

等配套措施下，確立了以減量

為核心的政策目的，而非單純

作為財政工具。透過碳費上路，

期望推動臺灣產業加速低碳轉

型，並穩健實現階段性國家減

量目標。

同時，透過「碳費 × 自

願減量」的互補設計，讓不同

規模與產業類型的排放源皆能

在轉型過程中找到適切誘因與

參與管道。如今，我國更進一

步規劃導入總量管制型的排放

交易制度（ETS），象徵碳定

價體系已由單一工具邁向整合

治理，並積極接軌國際減碳 

規範。

氣候變遷不僅是環境議

題，更是國家治理與產業韌性

的重大挑戰。唯有透過合理且

有效的碳定價機制，方能將氣

候風險轉化為行動契機。未來，

讓碳的價格反映其真實社會成

本，將不再只是環保部門的任

務，更將成為驅動整體經濟邁

向淨零的新引擎。我們期待，

臺灣的碳定價制度，能在全球

淨零治理的進程中，發揮具信

任力與創新力的關鍵作用。

⥘⸃

1. 我國抵換專案制度的介紹，可參

閱劉哲良等人（2022）一文的相

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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